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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网北京11月16日讯 记者田俊荣报道：日前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《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宣布允

许个人财产对外转移。《暂行办法》自2004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

  央行有关负责人称，《暂行办法》的出台具有重要意义。一是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。截至2004年9月底，我国

外汇储备已达5145亿美元。综合国力的增强为适当允许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创造了条件。二是体现了对个人合法财产权利

的充分保障。三是有利于开正门、堵邪路。《暂行办法》的出台，为个人合法财产对外转移提供了正常途径，有利于规

范这部分资金的流出。四是提高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程度。适当放松这方面的管制是我国对个人财产转移管理的

一项重大突破，进一步推动了人民币可兑换进程。 

  当记者问及《暂行办法》可能会导致非法资金外流，尤其是国有资产流失，管理部门有没有相应的风险防范手段

时，这位负责人说，《暂行办法》规定，申请人申请对外转移的财产应是本人所有的合法财产，并提供财产来源合法的

证明文件，但也不排除可能有部分非法资金想借此通道转移出境。为了防止给非法资金外流提供渠道，《暂行办法》着

重强调对申请人身份的确认和对资金来源的审查。外汇管理部门将与外交、公安、监察、司法以及税务等部门建立沟通

和协作机制，共同防范和控制风险。 

  当记者问及如果将来国际收支形势发生变化，大量的个人财产转移是否会导致国际收支风险时，这位负责人说，为

了防止大量个人财产转移可能导致的国际收支风险，《暂行办法》要求超过一定金额（等值20万元人民币）的移民财产

转移必须“一次申请、分步汇出”，同时根据申请金额设置分层审批。此外，在非常时期，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根据国际

收支状况，对个人财产对外转移的限额、汇出频率等设定进行调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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